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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办〔2012〕88号

关于转发江苏省总工会《关于评选表彰“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江苏省模范职工小家”、
“江苏省优秀工会工作者”、“江苏省优秀工会积极分子”、“江苏省荣誉工会积极分子”
的通知》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联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各局（公司）工会，有关直属单位工会： 
现将江苏省总工会《关于评选表彰“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江苏省模范职工小家”、“江苏省优秀工会工作者”、“江苏省优秀工会积极分子”和“江苏省荣誉工会积极分子”的通知》（苏工组〔2012〕54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为确保做好推荐评选工作，现就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名额分配

根据省总分配的名额总数，苏州市总参考2011年基层工会统计报表和近年来我市受表彰的省、市先进单位和个人情况分配评选推荐名额，具体见附件。
    二、评选推荐方法和要求
1.要严格按照评选推荐的名额、条件、范围和程序组织评选推荐，于12月7日前将各类申报登记表格和先进事迹材料（一式叁份）报市总组织部。

联系人：戈芊芊，联系电话：65245017，传真：65239598，电子邮箱： szghzzb@yahoo.com.cn。
2.市总工会成立审核组，在12月10日至14日对上报的资料进行审核。
3.在推荐评选工作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和职工群众的意见，确保得到职工群众的认可。
    附件：苏州市推荐评选省工会十三大表彰名额分配表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2012年11月12日

 关于评选表彰“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

“江苏省模范职工小家”、“江苏省优秀工会工

作者”、“江苏省优秀工会积极分子”、“江苏

省荣誉工会积极分子”的通知

苏工组〔2012〕54号

各市总工会，省各产业、厅、局（公司）工会：

　　省工会十二大以来，全省各级工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大力加强基层工会建设，切实表达和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为加快实现“富民强省、两个率先”目标,为全省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充分展示全省基层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的时代风采，树立典型，表彰先进，把建设职工之家等活动不断引向深入，推动工会工作的创新发展，省总工会决定，在江苏省工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表彰一批“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江苏省模范职工小家”、“江苏省优秀工会工作者”、“江苏省优秀工会积极分子”和“江苏省荣誉工会积极分子”（即支持工会工作党政领导干部、企事业负责人”）。现将评选表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表彰名额及名额分配

“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800个;“江苏省模范职工小家”700个;“江苏省优秀工会工作者”800名；“江苏省优秀工会积极分子”700名；“江苏省荣誉工会积极分子”300名。表彰名额分配见附表。
二、评选条件及范围　
（一）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江苏省模范职工小家

原则上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在新形势下深入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的意见》（总工发[2003]18号）的基本要求和全总《企业工会工作条例》、省总《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工会建设的意见》的规定，结合各地评选模范（先进）职工之家、职工小家的标准进行。总体要求是：组织健全、维权到位、工作规范、作用明显、职工信赖。

获得各市总工会、省有关产业、厅局（公司）工会授予“模范（先进）职工之家”、“模范（先进）职工小家”称号的基层工会和获得省辖市“双爱双评”先进单位称号的非公有制企业，达到省“模范职工之家”、省“模范职工小家”条件的，可以申报“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江苏省模范职工小家”。过去已被授予省模范职工之家的单位不再复查确认，列入此次申报范围。

申报省“模范职工之家”的单位，必须是相对独立的工会委员会、乡镇（街道）工会及所属区域或行业工会联合会、集团下属的二级独立工会委员会。各市推荐的省“模范职工之家”中乡镇（街道）工会占比原则上不得少于5%。凡被推荐为省“模范职工之家”的单位，须经会员（代表）大会民主评议，其满意率要达80％以上。

为确保省模范职工之家的质量，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一票否决不得推荐：

1、职工入会率（包括农民工、劳务派遣工）未达95％以上；

2、未建立和坚持会员代表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3、未实行厂务公开，未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未签订集体合同；

4、国有企业工会主席未按同级党政副职配备；公司制企业工会主席未作为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

5、工会正、副主席任职满一年仍未参加岗位任职资格培训；

6、2011年以来企业发生因工死亡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7、工会经费未能按时足额上缴。

（二）江苏省优秀工会工作者

评选范围：全省各级各类工会现职工作人员。

推荐条件：从事工会工作三年以上（至2012年12月底），参加岗位任职资格培训合格；能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权观；热爱工会工作，在工会工作的岗位上能积极钻研业务，坚持探索与创新，工作实绩突出；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工作作风扎实，密切联系职工群众，深受职工群众的信赖和拥护；遵纪守法，公正廉洁，胸怀全局，受到上级工会和同级党政的认可。　
（三）江苏省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评选范围：基层工会不脱离生产（工作）岗位的兼职工会委员，工会小组长，职工代表团组长以及工会各项活动的组织者和负责人。

推荐条件：热爱工运事业，积极参加并组织开展工会组织的各项活动，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做好所担任的工会工作，并取得突出成绩；热心为职工服务，能及时、正确地反映职工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遵纪守法，团结同志，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赢得工会组织和职工群众的信任。

（四）江苏省荣誉工会积极分子

推荐范围：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企事业党政负责人。

推荐条件：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工会工作，切实帮助工会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在推动《劳动法》、《工会法》以及我省“一办法五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和探索、推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卓有成效。

三、评选办法及要求

评选推荐一律以基层工会关系所在地和直接领导基层的省有关产业、厅局（公司）工会为主。各市总工会和省有关产业、厅局（公司）工会按照分配的名额认真组织评选和推荐，真正选拔出在工会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各市总工会、省有关产业、厅局（公司）工会推荐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经省总工会审核并在江苏工会网站统一公示，在省工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表彰。各类申报登记表格由省总工会组织部统一制定、印发，表格填报一式两份，于2012年12月底前，报送省总组织部，同时以word格式将申报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电子版报至jsghzzb@126.com。

联系人：省总组织部王航；联系电话：025-83536339，83536222。

　　　　　　　　　　　　　     江苏省总工会

　　　　　　　　　　　　　　　2012年11月6日


抄送：全总组织部、基层组织建设部
江苏省总工会组织部              2012年11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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